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

独立意见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天科股份

”
、“上市公司

”
或

“
公司

”
)

召开公司董事会审议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审计、评估加期事项 ,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独立判断的态度,审 阅了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 因本次交易的相关申报文件中财务数据已过有效期限,为符合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要求,上市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兴华会

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 2016年、2017年、2018年 ⒈6月 为报告期对各

标的公司进行了补充审计,更新了各标的公司的审计报告,并更新了一年一期各

考合并财务报表审阅报告

二、本次交易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各案确认的标的资产截至

⒛17年 9月 30日 的评估结果合计为“8,311呢 万元,上市公司己与中国昊华化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协议确定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648,311,叼

万元。鉴于上述资产评估结果目前己过使用有效期且本次交易尚未完成,根据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要求,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天健兴

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8年 3月 31日 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资产价值进行了

重新评估,重新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显示,各标的资产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 的评估结果均不低于以⒛17年 9月 30日作为基准日的评估结

果。鉴于交易双方己签署股权购买协议,且就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相

关安排进行了约定,经上市公司与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商确定,本

次交易仍以原 2017年 9月 30日 为评估基准日的标的资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

据,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仍为“8,311,” 万元。

独立董事-致认为 :

一、该补充审计、评估是必要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

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



二、本次交易拟购买标的资产的价值在前后两次评估基准日之间未发生不利

于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变化,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具体方案中的交易定价原

则以及过渡期间的损益安排己做出了有利于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安排,补充

评估结果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影响,因此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无需对本

次交易具体方案进行调整,本次交易的方案将继续按本公司此前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方案执行。

三、上市公司及其聘请的相关中介机构出具的补充审计、评估报告和修订后

的《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 )》 及其摘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四、本次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的相关议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中与本次交易相

关的议案及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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